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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院公务用车使用管理，有效保障公务活动，推动节能减排，降低行政成本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，本着过紧日子的原则，根据《安徽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《省直机关公务用车管理使用办法》及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，是指用于定向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。
第三条 学院公务用车管理遵循统一管理、定向保障、经济适用、节能环保的原则。
第四条 学院办公室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部门，具体负责公务用车管理、配备、使用监督等工作。
第五条 公务用车实行编制管理，根据职能配置、人员编制和工作需要，合理确定。
（一）公务用车均根据保障范围和工作需要实行派车制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严格按照规定使用，使用部门、系院须填写《徽商职业学院公务用车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经学院办公室主任审核、分管院领导审批后方可派车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管理使用过程中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换用、借用、占用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。 
第六条 公务用车应优先配备使用国产汽车、自主品牌或自主创新的新能源汽车。具体配备更新标准按照《安徽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七条 学院办公室根据公务用车的配备更新标准和现状，编制年度公务用车配备更新计划。财务处根据更新计划统筹安排预算经费并严格管理，列入学院预算。学院办公室根据更新计划统一采购，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车辆更新后，旧车在三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，处置收入按照非税收入有关规定管理。
第八条 公务用车产权由学院办公室负责，统一办理车辆的调拨、转籍、过户和报废并报相关单位备案、注销。
第九条 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公务用车，严禁公车私用、私车公养，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务用车，并接受社会监督。
（一）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，统一调度，严禁工作人员私自驾驶公务用车；公务用车严禁分散管理使用，减少空驶，提高使用效率。严格执行公务用车定点停放制度，公务用车应当回单位或者指定地点停放，节假日期间除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由专职驾驶员驾驶，建立车辆及驾驶员管理档案，实行驾驶员动态考核，定期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学习，确保行车安全，延长车辆使用寿命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维修实行公车定点保险、定点维修保养，维修保养须填写《徽商职业学院车辆维修保养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
（四）公务用车加油实行定点加油制度，严禁将加油卡转借他人他车使用，一经发现将追究经济责任；情节严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。
第十条 应当尽量减少公务用车长途行驶，工作人员到外地办理公务应当乘用公共交通工具。特殊情况下长途使用公务用车，应当严格履行审核程序。外事接待、会议和集体活动等用车主要通过定点租赁社会车辆方式解决。
第十一条 学院应当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各项规定，将公务用车配备更新、使用、处置和经费预算执行等情况纳入内部审计、政务公开、政务诚信建设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范围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或上级规定发生变化的，按上级规定执行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执行，原《徽商职业学院公务车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

